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¹ [日 ] 1972年 3月 8日 /外务省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 0, 日本外务省中国课 (处 )监修: 5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 197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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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, 是甲午战争遗留下来的、

与 /二战0后美国横加干预密切相关的岛屿及相关海域的主权争议问题;是涉及到民族感情、地

缘政治、资源能源、台湾问题等容易影响中日关系全局的局部敏感问题, 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要

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,促使中日关系健康发展,首先需了解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历史

真相的来龙去脉、正确的国际法解释,并对容易引起误解的若干问题加以必要的说明与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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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历史文献看钓鱼岛归属

日本政府的所谓基本见解是: /自 1885年

以来,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再三实

地调查,慎重确认尖阁诸岛 (中国的钓鱼岛列

岛 ) ) ) 笔者注 )不仅为无人岛,而且没有受到清

朝统治的痕迹。在此基础上,于 1895年 1月 14

日,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在岛上建立标桩,以正式

列入我国领土。0¹以上这些就是日本关于这些

岛屿领土主张的所谓基本 /依据 0。这一日本政

府的立场等于承认,在 1885年以前日本政府没

有调查,更没有占有过钓鱼岛列岛。那么,在此

之前钓鱼岛列岛究竟属于哪个国家? 是不是无

主地? 谈及钓鱼岛主权归属,首先必须澄清这

些问题。

大量古代权威文献证明,在 1895年日本利

用甲午战争之机窃取钓鱼岛之前,中国已经先

于日本 500多年发现、认识并实际利用这些岛

屿。冲绳在 1879年被日本吞并之前并非日本

固有领土,而曾经是作为琉球国向中国朝贡并

接受中国册封的海上独立王国。在 1895年之

前,琉球王国只有 36岛,从未包括中国的钓鱼

岛。中国与琉球之间的国界线在赤尾屿和古米

岛 (现岛 )之间。这是历史上中国、琉球、日本三

国历史文献中的一致看法。

111 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记载

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, 从 1372年 (明太祖

洪武五年 )开始,明太祖便派杨载作为册封使出

使琉球。琉球的中山王也遣其弟随杨载入明,



朝贡受封。 /明帝赐闽人 36姓善操舟者赴琉

球,令往来朝贡。0¹此后,历代册封使几乎都留

下关于钓鱼岛列岛不属于琉球而属于中国的历

史记录。对此,古代琉球人也是认同的。

一般认为,明朝最早记载中国人利用钓鱼

岛赴琉球的文献是 1403年的 5顺风相送 6一书。

书中记载的名称为 /钓鱼屿 0和 /赤坎屿 0,即今

天的钓鱼岛、赤尾屿。º 这证明,钓鱼岛列岛最

迟是在 1372年至 1403年之间,即被中国赴琉球

的册封使船最先发现并作为海上航行的标志予

以利用的。» 这比日本人发现这些岛屿要早约

500多年。

1534年,明朝册封使陈侃与前来迎接的琉

球人一起乘船赴琉球,并在 5使琉球录 6中明确

记载: /过平嘉山,过钓鱼屿,过黄毛屿,过赤屿,

目不暇接。,,见古米山,乃属琉球者,夷人鼓

舞于舟,喜达于家。0¼古米山,又称姑米山、古米

岛,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;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

球人。这表明,当时的琉球人认为过了钓鱼岛,

到达古米岛 (久米岛 )后才算回到自己的国家,

而钓鱼屿、黄毛屿 (黄尾屿 )、赤屿 (赤尾屿 )等

则不属于琉球。

1556年 6月郑舜功奉命赴日考察半年后撰

写了 5日本一鉴6一书。该书 /万里长歌 0篇中通

过描述海上航线,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

属岛屿: /取小东岛之鸡笼山, ,,约至十更,取

钓鱼屿。,,自梅花渡澎湖,之小东,至琉球,到

日本,为昔陈给事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

也。,,而澎湖岛在泉海中,相去回头 (注:古代

福建的回头屿,现称围头屿 )百六十里。钓鱼屿,

小东小屿也。0½所谓 /小东 0,即当时明朝人对台

湾的一种称呼。这说明,郑舜功经钓鱼岛赴日本

时就已认定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。

此后, 1561年的册封使郭汝霖所著 5重编使

琉球录 6中也有以下记载: /闰五月初一日,过钓

鱼屿。初三日,至赤屿焉。赤屿者,界琉球地方

山也。再一日之风, 即可望姑米山 (久米岛 )

矣。0¾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,当时中国已将钓鱼

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,即现在的赤尾屿

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。 1606年, 册封使夏子

阳所写的 5琉球录 6中也说,看到久米岛后,琉球

人认为到家了而特别高兴,久米岛上的头领出

来迎接,奉献了几只海螺。¿

钓鱼岛不仅早在明代文献中属我领土, 且

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海上防区。当

时,倭寇十分猖獗,经常伙同中国当地海盗骚扰

中国浙江、福建沿海一带。 1561年,明朝军事地

理学家郑若曾绘制的 /万里海疆图 0、明朝荡寇

名将胡宗宪与郑若曾编纂的 5筹海图编 6一书中

的 /沿海山沙图 0、1621年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

国海防图 5武备志 #海防二 #福建沿海山沙图 6

等,都标明了 /钓鱼屿 0、/黄尾山 0和 /赤屿0, 视

其为抵御倭寇骚扰浙闽的海上前沿。À 这有力

地证明,早在明朝中国便确立起对钓鱼岛及其

附属岛屿的实际管辖权。

到清朝,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的赤

尾屿南面海槽一带,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。

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 1683年赴琉球,翌年写

下 5使琉球杂录 6。该书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、

赤尾屿后为避海难而祭祀时,船上人告诉他船

所经过的海槽 (当时称 /过郊 0或 /过沟 0 )即 /中

外之界也 0。Á

当时,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最大的,堪称是清

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 ( 1719年赴琉 )所著 5中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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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,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 ( B od leian)图书馆存有该书的誊抄本。见

郑海麟: / 5顺风相送 6所载钓鱼台列屿史实考释 0, 5钓鱼台列屿之

历史与法理研究 6,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, 1997年版,第 14-

2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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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出版社, 1994年版,第 25- 2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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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馆分馆善本馆藏书,第 25页 (文中标点系笔者所加 )。

郑海麟著: 5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 6,香港明报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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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, 2006年版,第 108- 103页。

郭汝霖著: 5重编使琉球录 6,嘉靖四十年 ( 1561年 ) ,台湾

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5使琉球录三种 6, 1970年版,第 73- 76页。

夏子阳著: 5琉球录 6,中国国家图书馆5国家图书馆藏琉
球资料汇编 6上册,第 425页。

鞠德源著: 5钓鱼岛正名 6, 昆仑出版社, 2006年版, 第

116、123页、133页。

汪楫著: 5使琉球杂录 6,康熙二十三年 ( 1684年 ) ,中国国

家图书馆分馆善本馆藏书。



传信录 6。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,与

琉球地理学家、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,

并被译为日文,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

料来源。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

是:由闽安镇出五虎门,取鸡笼头,经花瓶屿、彭

家山、钓鱼台、黄尾屿、赤尾屿,取姑米山 (琉球

西南方界上镇山 )、马齿岛, 入琉球那霸港。¹

/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 0系徐葆光特意加注的。

/镇山 0古代原指主山。这里的所谓 /界上镇

山 0,无疑是指中国钓鱼岛列岛中的赤尾屿与琉

球那霸西南海上边界的主岛。另外,还记载 /福

州五虎门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舟日 0,这也是

将琉球的姑米山 (久米岛 )作为中琉两国分界的

有力佐证。

从明代开始,每位琉球国王嗣位,皆请命册

封。如表 1所示,从 1372年册封使杨载首次出

使琉球算起,到 1866年赵新、于光甲最后一次

出使为止,中国明清两代共 24次出使琉球进行

册封,派出正、副使共 44名,其中明代 16次、28

人,清代 8次、16人。

这些册封使回国后都要把撰写好的出使报

告,如 5使琉球录 6呈报皇帝。但 1543年册封使

陈侃之前的这些档案毁于火灾。其后, 从

1561) 1866年 305年间,明、清政府向琉球派出

的 12任册封使,完成了 11部相关使录,几乎都

在 /福建往琉球针路 0中记载了钓鱼岛。例如,

清朝第 5任册封琉球副使李鼎元在其 1800年所

著 5使琉球记卷三 6中,便详细记载了当时琉球

是以久米岛为西南边界的,只有到了久米岛,才

有琉球人按白天击鼓、晚间点火的既定暗号允

许客人入境。º

112 古代琉球王国文献记载

琉球王府权威史书 ) ) ) 琉球宰相向象贤监

修 5琉球国中山世鉴 6 ( 1650年 )转载陈侃 /见古

米山,乃属琉球者 0之说,认定赤尾屿及其以西

岛屿非琉球领土。 1708年,琉球大学者程顺则

在 5指南广义 6一书中也称,姑米山 (久米岛 )为

/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 0。该书在康熙册封使徐

葆光赴琉 10年前即完成,故 5中山传信录 6关于

姑米山乃 /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 0一语系引自

该书。

这说明,至迟在 18世纪初,中、琉两国便认

定双方海上边界在久米岛和赤尾屿之间。当

时,琉球的贡船从那霸出发,先要在姑米山或马

齿山 (今庆良间诸岛 )停留候风,待顺风后才开

洋出国,驶往福建。» 康熙册封使徐葆光只不过

是确认了琉球大学者程顺则边界认定而已。

而据琉球学者东恩那纳宽惇 1950年出版

5南岛风土记 6一书指出,程顺则所著 5指南广

义 6中的附图,是根据 1392年明朝选派福建 36

姓赴琉移民时的航海图绘制的。¼ 这证明,中国

册封使船发现和利用钓鱼岛要早于琉球人。

日本政府称 /尖阁列岛 (中国称钓鱼岛 )是

日本固有领土 0,隶属冲绳县管辖,但冲绳县曾

经是独立的琉球国,而非日本固有领土。丰臣

秀吉刚实现日本封建国家的统一,便于 1592年

和 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, 企图先占朝鲜,再征

服中国和印度,定都于北京。这堪称是日本近

代侵亚谋霸战略的发端。½ 1609年日本萨摩藩

主岛津家久入侵并征服琉球,掠去国王及重臣,

逼使他们签署降书后放回。

其后,琉球仍心向中国,不愿受日本幕府统

治,自喻为守礼之邦。据统计,从明洪武五年

( 1372年 )到清光绪五年 ( 1879年 ),琉球来华使

团达 884次之多, 平均每年 1. 7次, 其中明代

537次,清代 347次,大大超过中国出使琉球的

次数。日本只好舍名求实,允许琉球王继续受

中国皇帝册封,保留了琉球国统治的形式,利用

74 太平洋学报  第 19卷

¹

º

»

¼

½

徐葆光著: 5中山传信录 6, 康熙五十八年 ( 1719 ) , 5国家

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 6中册 36页。

李鼎元著,韦建培校点: 5使琉球记 6,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

社 1992年版,第 71- 75页。

陈大端著: 5雍乾嘉时代的中琉关系 6,台北明华书局, 民

国 45年 ( 1956年 )版,第 8- 9页。

[日 ]东恩那纳宽惇著: 5南岛风土记 6, 冲绳文化协会, 昭

和 25年 ( 1950年 )版,第 455页。

1592年丰臣秀吉指挥陆军 19万人、水师 9 000人,自釜

山登陆,逼近汉城、平壤, 日本史称 /文禄之役 0。战败后, 丰臣又

于 1597年派兵 14万大举侵朝,日本史称 /庆长之役 0。明朝出兵

援朝,日军再次失败。



表 1 明、清册封琉球使臣一览表

年  代
使臣姓名

正  使 副  使

琉球国

王  名

使臣著述

及其他

明太祖洪武五年

( 1372)
杨  载 察  度

明永乐二年

( 1404年 )

行  人

时  中
武  宁

明永乐十三年

( 1415年 )

行  人

陈秀芳

山南王

他鲁梅

明洪熙元年

( 1425年 )

中  官

柴  山
尚巴志

柴山: 5大安

禅寺碑记 6、

5千佛灵阁

碑记 6

明正统八年

( 1443年 )

给事中

俞  忭

行  人

刘  逊
尚  忠

明正统十三年

( 1448年 )

刑科给事中

陈  傅

行  人

万  祥
尚达思

明景泰三年

( 1452年 )

给事中

陈  谟

行  人

董守宏
尚金福

5明英宗实

录 6卷 206,

记为 乔毅、

童守宏

明景泰七年

( 1456年 )

给事中

李秉彝

行  人

刘  俭
尚泰久

5明英宗实

录 6卷 252,

正使记为严

诚

明天顺七年

( 1463年 )

吏科给事中

潘  荣

行  人

蔡  哲
尚  德

潘荣: 5中山

八景记 6

明成化八年

( 1472年 )

兵科给事中

官  荣

行  人

韩  文
尚  圆

明成化十五年

( 1479年 )

兵科给事中

董  旻

行人司

司副

张  祥

尚  真

明嘉靖十三年

( 1534年 )

吏科给事中

陈  侃

行  人

高  澄
尚  清

陈侃: 5使琉

球录 6

高澄: 5操舟

记 6

明嘉靖四十年

( 1561年 )

刑科给事中

郭汝霖

行  人

李际春
尚  元

郭汝霖: 5使

琉球录 6

续表

年  代
使臣姓名

正  使 副  使

琉球国

王  名

使臣著述

及其他

明万历七年

( 1579年 )

户科给事中

萧崇业

行  人

谢  杰
尚  永

萧崇业: 5使

琉球录 6

谢  杰: 5琉

球录撮要补

遗 6

明万历三十四年

( 1606年 )

兵科给事中

夏子阳

行  人

王士祯
尚  宁

夏子阳: 5使

琉球录 6

王士祯: 5琉

球入太学始

末 6

明崇祯六年

( 1633年 )

户科给事中

杜三策

行  人

杨  抡
尚  丰

胡靖: 5杜天

使册封琉球

真记奇观 6

清康熙二年

( 1663年 )

兵科副理官

张学礼

行  人

王  垓
尚  质

张学礼: 5使

琉 球 记 6、

5中山纪略 6

清康熙二十二年

( 1683年 )

翰林院检讨

汪  楫

内阁舍人

林麟焻
尚  贞

汪楫: 5使琉

球 杂 录 6、

5中山沿革

志 6、5册封

琉球疏抄 6

清康熙五十八年

( 1719年 )

翰林院检讨

海  宝

翰林院

编修

徐葆光

尚  敬

徐葆光: 5中

山传信录 6、

5游山南记 6

清乾隆二十一年

( 1756年 )

翰林院侍讲

全  魁

翰林院

编修

周  煌

尚  穆
周煌: 5琉球

国志略 6

清嘉庆五年

( 1800年 )

翰林院修撰

赵文楷

内阁舍人

李鼎元
尚  温

赵文楷: 5槎

上存稿 6

李鼎元: 5使

琉球记 6

清嘉庆十三年

( 1808年 )

翰林院编集

齐  鲲

工科给

事中

费锡章

尚  灏

齐鲲: 5续琉

球国志略 6、

5东瀛百咏 6

清道光八年

( 1828年 )

翰林院修撰

林鸿年

翰林院

编修

高人鉴

尚  育

清同治五年

( 1866年 )

翰林院编修

赵  新

翰林院

编修

于光甲

尚  泰
赵新: 5续琉

球国志略 6

材料来源:中国福建省外事办公室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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琉球与中国的传统关系获取贸易利益,暗中则

通过在那霸设立 /在藩奉行 0实施 /间接统

治 0, ¹从而形成琉球对中日两国 /双属 0局面。

直到 19世纪中叶,琉球国还以独立国资格与

美、法、荷三国签订有通商条约。º 例如, 1854年

7月,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与琉球国政府以中、英

两种文字签订开放那霸港口的条约。

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衰落。日本明治维

新后国力渐强,开始对外扩张,琉球首当其冲。

1871年,日本明治政府把琉球国划为由日本外

务省管辖的 /琉球藩 0,强迫琉球断绝对清朝贡

关系。正值此时,琉球的八重山 54名岛民漂至

台湾被高山族牡丹社居民所杀。日本借机于

1874年派兵入侵台湾后迫使清政府签署 5北京

专约 6,意在吞并琉球,最终于 1879年将 /琉球

藩 0改为冲绳县,彻底霸占了琉球。

/皮之不存,毛将附焉 0。琉球 (今冲绳 )原

本都不是日本的领土,钓鱼岛并非琉球的一部

分,就更不可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。日本把本

不属于琉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改称 /尖阁

列岛 0, 并强调其是日本固有领土, 实在毫无

根据。

113 日本历史文献记载

1702年幕府撰元禄国绘制的 5琉球图 6、

1719年日本地理学家新井白石撰写的 5南岛

志 6等,都以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和西南端的

久米岛为边界。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

材料当算 1785年林子平所著 5三国通览图说 6

的附图 /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 0,其中钓鱼

台等岛屿的着色与中国大陆相同,与琉球明显

有别,并未包括在琉球 36岛的范围内。 1876年

日本陆军参谋局绘制的 5大日本全图 6、1873年

大槻文彦出版的 5琉球新志 6一书所附 5琉球诸

岛全图 6等,其中也均不含钓鱼岛列岛。»

明治维新后, 即便日本吞并琉球国并将其

改称 /冲绳县 0,也没有改变上述琉球的地理界

限。也就是说,直到 1895年日本窃取钓鱼岛之

前,冲绳只有 36岛,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及

其附属岛屿。日本官方关于冲绳地理最早的权

威著作是 1877年出版的 5冲绳志 6。该书作者

系 1875年受明治政府委派到琉球推行 /废籓立

县 0的官员伊地知贞馨。他在冲绳全岛名称和

附图中均未提到钓鱼岛或 /尖阁列岛 0。¼

李鸿章就琉球归属与日方谈判时,中日双

方确认,琉球总共 36岛 ,其中未包括钓鱼岛列

岛。当时 ,日方提交给中方的正式文件 5宫古

八重山二岛考 6及附图中也无钓鱼岛或 /尖阁

列岛 0。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,更加

明确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绝非日本固有领

土。正因如此,日本已故著名历史学家、京都

大学教授井上清在其专著 5/尖阁 0列岛 ) ) ) 钓

鱼岛的历史解析 6中指出 :明治时代 ( 1868年 )

以前,在日本和琉球,离开中国文献而言及钓

鱼岛的文献,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。钓鱼岛在

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。¾ 他强调, /钓鱼岛

等岛屿最迟从明代起便是中国领土。这一事

实不仅是中国人, 就连琉球人、日本人也都确

实承认 0。¿

二、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真相

这里涉及的重要问题是,既然日本 1885年

调查后确认钓鱼岛 /没有清朝统治的痕迹 0,却

为何没有立即列入日本领土,而是又等了 10年

之久才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决定正式将其列入日

本领土呢? /二战 0后,钓鱼岛列岛为何又成为

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问题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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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日 ]惠忠久著: 5尖阁诸岛 (鱼钓岛 )写真资料集 6,尖阁

诸岛防卫协会,平成 8年 ( 1996年 ) 10月 28日发行,第 86- 87页。

王绳祖主编: 5国际关系史 6第三卷 ( 1871) 1918 ) ,世界

知识出版社, 1995年版,第 209页。

郑海麟著: 5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 6,明报出版

社有限公司,第 126- 128页。

[日 ]伊地知贞馨著: 5冲绳志 6, 1877年版,美国哈佛大学

燕京图书馆日文部藏书。

[日 ]田中敬一编: 5琉球事件记录 6 (一 ) ,详见鞠德源:

5日本国窃土源流 钓鱼列屿主权辨 6上册,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

社, 20 01年版, 第 102- 104页。

[日 ]井上清著: 5/ 尖阁 0列岛 ) ) ) 鱼钓诸屿的历史解

明 6,日本现代评论社, 1972年版 ,第 14页。

同¾,第 58页。



211 日本在甲午战争前 10年已知钓鱼岛列岛

属于中国

  日本外务省当年编撰的 5日本外交文书 6第

十八卷和第二十三卷中,对明治政府窃取钓鱼

岛的决策过程有十分清楚的记载。简而言之,

钓鱼岛是日本乘甲午战争之机,未等签署 5马关

条约 6就从中国窃取的。如今,日方称钓鱼岛与

5马关条约 6,即甲午战争无关,根本站不住脚。

日方称, 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

现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,其羽毛可销往欧

洲,便于 1885年请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, 并

在岛上树立标记,上写 /黄尾岛古贺开垦 0。日

本政府以此为据,称钓鱼岛是 /无主地 0,是由日

本人先占的, 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。

然这是日本政府为霸占钓鱼岛而捏造的 /证

据 0。历史事实充分证明: 1885年日本已知钓鱼

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而未敢轻举妄动。

直到 1895年 1月 14日才乘甲午战争得势之机,

抢在 5马关条约 6谈判前窃取了钓鱼岛。中国在

5马关条约 6中被迫将 /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

岛屿 0割让给日本,其中自然包括钓鱼岛。直到

1896年古贺辰四郎才获准登岛开发,而同年日

本 /关于冲绳县郡构成之敕令 0中尚未提及钓鱼

岛。据 5日本外交文书 6第十八卷记载, 1885年

9月至 11月,日本明治政府曾三次派人秘密调

查,结果认识到钓鱼岛列岛并非无主地,而属于

中国。

第一次调查于 1885年 9月 22日由冲绳县

令 (后称知事 )西村捨三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进

行。调查称: /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

间的无人岛事宜,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

所接受秘令从事调查,概略如附件。久米赤岛、

久场岛及鱼钓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¹,将

此等接近本县所辖之久米、宫古、八重山等群岛

之无人岛隶属冲绳县下一事,不敢有何异议,但

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 (位于本县和小笠原

岛之间 )地势不同,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

之钓鱼台、黄尾屿、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。若属

同一地方,则显然不仅也已为清国册封原中山

王使船所悉,且各附以名称,作为琉球航海之目

标。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,调查时即立标

仍有所疑虑。0º这至少说明,日本冲绳地方政府

当时已经确认, 这些岛屿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

土争议的地区,并担心占领行为会刺激中国。

然而,内务卿山县有朋仍不甘心,要求再做

调查,以利建立日本的 /国标 0。其主要的所谓

理由是,这些岛屿 /并未发现清国所属痕迹 0 (目

前日本仍沿用这一错误主张作为占有钓鱼岛的

借口 )。不过,再度调查结果反使日方不敢轻举

妄动了,因为当时日本的这些动向已引起中国

报界的警惕。据 1885年 9月 6日 (清光绪十一

年七月二十八日 ) 5申报 6/台岛警信 0指出: /台

湾东北边之海岛,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,大

有占据之势 0, »其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的

动向。做贼必心虚。日本明治政府一面为占据

钓鱼岛而加紧进行秘密登岛调查;另一面通过

中国报章报道等密切关注中方反应。

第二次调查是在 1885年 10月 21日。日本

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: /该

等岛屿亦接近清国国境。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

东岛相比,发现其面积较小,尤其是清国亦附有

岛名,且近日清国报章等,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

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等之传闻,对我国抱有猜

疑,且屡促清政府之注意。此刻若有公然建立

国标等举措,必遭清国疑忌,故当前宜仅限于实

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、有无可待日后

开发之土地物产等,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,可

待他日见机而作。0¼这次调查进一步确认了台

湾附属岛屿钓鱼岛是 /清国所属 0。正是在这种

背景下,井上馨外务卿特意叮嘱山县有朋内务

卿,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,而要暗中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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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日本所谓的 /久米赤岛 0即赤尾屿, /久场岛 0即黄尾

鱼, /鱼钓岛 0即钓鱼岛, 因日语语法是动词在宾语之后,故中国的

钓鱼岛被篡改成 /鱼钓岛 0。

[日 ]日本外务省编撰: 5日本外交文书 6第十八卷 / 杂
件 0,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发行, 1950年 12月 31日,第 574页。

5申报 6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(公元 1885年 9月 6

日 ) ,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。

[日 ]日本外务省编撰: 5日本外交文书 6第十八卷, / 杂

件 0,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发行, 1950年 12月 31日,第 575页。



行,以免引起中方反对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调查报告中记载的 /港

湾 0很可能是中国先民开发钓鱼岛和清朝统治

遗迹。据当时登岛调查的大城水保在 1885年

呈冲绳县厅的报告称,该岛 /海岸边有广阔的码

头及船只碇宿所 0。这也佐证了中国人早在日

本人登岛调查前已对钓鱼岛进行过开发。¹

1885年 11月 24日, 冲绳县令西村捨三禀

报内务卿奉命进行第三次调查并请示: /如前呈

文所报,在管辖无人岛建设国标一事,未必与清

国完全无关,万一发生纠纷,如何处置好,请速

予指示。0º1886年西村捨三在他撰著的 5南岛

纪事外篇 6一书中指出: /其他绝海远洋二三百

里间,有一片岛影,于航海中被认定是支那地

方 0, »这指的即是钓鱼岛列岛,而在该书中附有

的冲绳地图中则没有钓鱼岛。由此看来,当时

西村捨三对内务大臣山县有朋急于窃取钓鱼岛

的图谋态度比较消极,因为他知道那是属于中

国的。

甲午战争前, 日本内务省认为与中国争夺

钓鱼岛的时机尚未成熟。 1885年 12月 5日,山

县有朋内务卿根据外务卿和冲绳县令报告作出

如下结论: /秘第 128号内,秘密呈报关于无人

之岛建设国标之事。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散

在无人之岛屿调查,已如另纸呈报。然冲绳县

令申请建立国标事,涉及与清国间岛屿归属之

交涉,宜趁双方合适之时机。以目下之形势,似

非合宜。与外务卿商议致冲绳县令。¼

这里值得注意的是, 井上馨外务卿关于中

国报章刊载日本 /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

屿 0之传闻一语证实了以下重要事实:第一,至

少在甲午战争前 9年,日本政府已知钓鱼岛是

/清国所属岛屿 0;第二,甲午战争前,中方报章

关于日本拟占据钓鱼岛之 /传闻 0对日本不利,

日方只好暂缓公开建标;第三,日本蓄谋已久地

秘密调查钓鱼岛,目的在于日后伺机占据。

直到 1893年, 即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,

冲绳县令要求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时,日本政

府仍以 /该岛究竟是否为帝国所属尚不明确 0为

由而加以拒绝。当时日本正暗中针对中国加紧

备战,担心染指钓鱼岛打草惊蛇。事实上, 1887

年日本参谋本部便制定了 5清国征讨策案 6½等

作战计划, 决定在 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

备,进攻方向是朝鲜、辽东半岛、山东半岛、澎湖

列岛、台湾、舟山群岛等。 7年后,日本正是按照

这样的时间表和路线图,完成了针对中国的备

战计划并发动了甲午战争。

212 日本趁甲午战争得势而在 5马关条约 6谈判

前先行窃取钓鱼岛

  1894年 7月日军发动甲午战争后,于同年

11月底占领旅顺口。伊藤博文首相于同年 12

月 4日向大本营建议: 目前进攻北京只能是说

说而已,不可实行,而就此停战则是消耗士气的

愚蠢策略。日本必须以少量部队控制占领地,

以其他主力部队, 由海军给予协助, 进攻威海

卫,全歼北洋舰队, 以确保将来向天津、北京进

攻的道路,另一方面要出兵占领台湾。最近,我

国国内的舆论也高呼讲和之际一定要中国割让

台湾。为此,最好预先进行军事占领。¾

据5日本外交文书 6第二十三卷记载,正是

在这一背景下, 1894年 12月 27日,日本内务大

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:关于

/久场岛、鱼钓岛建立所辖标桩事宜 0, /今昔形

势已殊,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如附件,特

78 太平洋学报  第 19卷

¹

º

»

¼

½

¾

[日 ]吉田东武著: 5大日本地名辞书 6第八卷,明治四十

二年 ( 1909年 ),富山房出版,第 618页。转引自鞠德源著: 5钓鱼

岛正名6,昆仑出版社, 2006年版,第 39页。

[日 ]日本外务省编撰: 5日本外交文书 6第十八卷, / 杂

件 0,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发行, 1950年 12月 31日,第 576页。

转引自鞠德源著: 5钓鱼岛正名 6,昆仑出版社, 2006年

版,第 388页。

[日 ] 5关于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散在无人之岛屿建设

国标之件 6,日本内务省5公文别录 (明治 15年至 18年 ) 6第四

卷,明治 18年 ( 1885年 ) 12月 5日。

[日 ]山本四郎:小川又次稿: 5清国征讨策案 6, 5日本史

研究 6,第 75号, 1887年。转引自关捷、唐功春、郭富纯、刘恩格总

主编: 5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6第一卷,战前篇, 吉林人民出版社,

2005版,第 289页。

[日 ] 春畝公追颂会: 5伊藤博文传 6 (下 ) ,转引自村田忠

嬉: 5如何看尖阁列岛# 钓鱼岛问题 6,日本侨报社, 2004年 6月

版,第 37、38页。



先与您商议 0。¹

1895年 1月 11日陆奥宗光外务大臣复函

表示支持。翌日,内务大臣野村靖便向内阁会

议提出 5关于在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

场岛、鱼钓岛上建立航标之事文书 6,其内容是:

/秘别第 133号关于航标建设之件冲绳县下八

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、鱼钓岛向为无人之岛,

然近来有人尝试至该处捕鱼。故该县知事拟对

该处实施管理,申请将上述各岛置于该县管辖

之下设立国标。因上述各岛归该县管辖已被认

可,故应允其建设航标。呈请阁议。0º

于是, 1895年 1月 14日,日本明治政府不

等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通过 /内阁决议 0,单

方面决定将觊觎 10年之久的钓鱼岛划归冲绳

县所辖。同年 2月 13日,甲午战争以日军胜利

而告终; 3月中旬,日本联合舰队绕过台湾南端

进入澎湖列岛,攻占了各炮台。同年 4月 17日,

中日签署 5马关条约 6,中国被迫将 /台湾全岛及

所有附属各岛屿 0割让给日本,其中自然包括钓

鱼岛。

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嬉指出: /作

为历史事实,被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的岛屿本来

是属于中国的,并不是属于琉球的岛屿。日本

在 1895年占有了这些地方,是借甲午战争胜利

之际进行的趁火打劫,绝不是堂堂正正的领有

行为。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可捏造的, 必须有实

事求是的认识和客观科学的分析态度。0»

钓鱼岛问题不是孤立的,而要放在冲绳问

题、台湾问题整体演变的过程中来看,要把过去

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分析。由于清政

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,直到 /二战 0后 5马关

条约 6被废除,中方对于日本占据钓鱼岛并将其

纳入冲绳,难以提出异议。但是,这不等于中国

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。

如上所述,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

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在 1895年之前根本就不

是什么 /无主地 0。将窃取别国领土的行为称之

为 /开拓 0是十分荒唐的。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侵

略中国东北时,就曾把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日本

移民组织称为 /开拓团 0。这种所谓 /开拓 0只

不过是殖民扩张的代名词。然而,就当年日本

秘密霸占钓鱼岛而言, 1月 14日这一天,与其说

是 /开拓日 0,不如称为窃取日更为确切。

明治政府通过 1895年 1月 14日内阁决议

建立日本国家标桩; /根据明治二十九年 ( 1896

年 )敕令第十三号编入日本领土 0。¼ 事实上,这

两点都是捏造的、以讹传讹的谎言。日本冲绳

县石垣市议会于 2010年 12月 17日通过一项条

例,将每年 1月 14日设为该市的 /尖阁诸岛开

拓日 0,目的是 /更明确地向国际社会表明,尖阁

列岛 (中国的钓鱼岛列岛 )在历史上也是日本固

有领土,争取开启国民舆论 0。½ 这完全是无知

的自取其辱。

首先,据日本 /尖阁诸岛防卫协会 01996年

10月发行的 5尖阁诸岛 # 鱼钓岛写真资料集 6

中照片和资料显示,钓鱼岛上除了一些石头垒

起的石墙外,根本没有日本政府所建国家标桩

和任何统治痕迹。这绝不是因为日本明治政府

忘记了建立国家标桩,而是由于日本通过 5马关

条约 6霸占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后,根本无此

必要了。这说明, 日本窃取钓鱼岛后的统治方

式与 5马关条约 6的结果密切相关。日方在钓鱼

岛上最早建立的标志只有石垣市 1969年 5月建

立的 /八重山尖阁群岛鱼钓岛 0等两块碑。同

时,日方除掉了岛上表明中国所属的标记。

其次,据笔者查证历史文献,所谓 1896年 3

月 5日明治天皇颁布 5关于冲绳县郡构成之敕

令第十三号 6¾中,根本就没有写明 /尖阁列岛 0

或钓鱼岛。实际上,日本当时还没有所谓 /尖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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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日 ]日本外务省编撰: /有关八重山群岛鱼钓岛所辖决

定之件0, 5日本外交文书 6第二十三卷, 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发行,

1952年 3月 31日,第 531、532页。

[日 ] 5公文类聚 第十九编明治 28年 第二卷 政纲一 帝

国会议 行政区 地方自治 (府县会 市町村制一 1895年 1月 12

日 ) 6。

村田忠嬉著: 5如何看尖阁列岛 # 钓鱼岛问题 6, 日本侨

报社, 2004年版,第 56、57页。

[日 ] /尖閣列島領有問題 0、/現代用語N基礎知識 0、自
由国民社, 1988年版,第 124頁。

[日 ] 5产经新闻 6网站: h ttp: / / sanke.i jp. m sn. com /cu l2

tu re /academ ic/101217 /acd1012171751003- n1. h tm1

[日 ]内閣官報局 9官報 :、第三千八百四号、明治二十九

年三月七日。



列岛 0的说法。 /尖阁列岛 0这个名词是 1900年

才出现在冲绳县师范学校教谕黑岩恒的登岛调

查报告中。¹

213 /二战 0后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非法交给

日本

  1945年 8月) 1953年 12月,美国并未明确

对钓鱼岛加以管辖。 1953年 12月 25日,美国

以琉球列岛民政副长官、美国陆军少将的名义

发出一份美国国民政府第 27号令,即关于 /琉

球列岛地理界线 0的布告。该布告称,根据 1951

年签署的对日和约,有必要重新划定琉球列岛

的地理界线,并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

辖的区域指定为,包括北纬 24度至 28度、东经

122度至 128度区域内各岛、小岛、环形礁、岩礁

及领海。当时,美国作为联合国唯一托管国占

据冲绳,中国当然不可能向日方提出交涉,而是

明确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出军队, 其中当然包括

钓鱼岛。

1971年 6月 17日,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

定 ( 5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 6 )

中宣布的日本领土范围,与 1953年美国国民政

府第 27号令完全相同。这样就将钓鱼岛切给

日本的冲绳县。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于冲

绳县的一部分,并将钓鱼岛划入日本自卫队的

/防空识别圈 0内。

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,遭到包

括中国大陆、台湾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强烈反对。

于是, 1971年 10月,美国政府表示: /把原从日

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, 毫

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。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

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

拥有的法律权利,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

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。,,对此等岛屿

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

事项。0º

同年,美国参议院批准 5归还冲绳协定 6时,

美国国务院还发表声明称:尽管美国将该群岛

的管辖权交还日本,但是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

抗性的领土主张中,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,不偏

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。当时的美国东亚及太

平洋事务法律顾问执行助理罗伯特 # 斯塔尔明

确表示:美国 /把从日本取得的对该群岛的管辖

权交还日本,决不会造成对任何潜在的领土主

张的歧视 0, /对群岛的任何冲突性的要求,需要

牵涉此问题的各方谈判共同解决 0。» 直到

1996年 9月 11日,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仍表

示: /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岛

的主权主张 0, /这种争议应该通过当事国谈判

和平解决。0¼

1971年 12月, 中国外交部曾发表声明表

示: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。

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。钓鱼岛、黄尾屿、赤尾

屿、南小岛、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。

它们和台湾一样,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

分割的一部分。½ 这比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的

相关的所谓基本见解早 3个月。

三、从国际法角度看钓鱼岛主权归属

1992年 2月 25日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通过的 5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

法 6规定,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

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、台湾及包括钓

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、澎湖列岛、东沙群岛、西

沙群岛、中沙群岛、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。

日本政府称,其于 1895年占有 /尖阁列岛 0

(中国称钓鱼岛列岛 )后,于 1896年将其中的 4

个岛屿无偿借给古贺辰四郎开发经营 30年,

1918年其子古贺善次又继承父业,后改为有偿

租用,这说明日本通过民间实行有效统治。另

外,日本政府还援引 /先占 0原则、5旧金山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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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海麟著: 5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 6,香港明报
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997年版,第 104页。

[美 ]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政会第 92届国会记录,

1971年 10月 27日至 29日,第 91页。

[日 ]浦野起央等编: 5钓鱼台群岛 (尖阁诸岛 )问题研究

资料汇编 6,第 333页。

同»,第 71页。

5人民日报 6, 1971年 12月 31日。



约 6等强调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。然而,这些在

国际法上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。

311 日本援引 /先占 0原则无效

无论根据国际法权威解释还是日本国际法

学界解释, 日本对钓鱼岛都没有构成 /先占 0。

德国的国际法权威奥本海认为, /先占 0是传统

国际法上领土取得的一种方式,指 /一个国家的

占取行为,通过这种行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当

时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 0¹。据

日本 5国际法词典 6解释,所谓先占的必要条件

是: /第一,先占的主体必须是国家 0; /第二,先

占的客体必须是国际法上的无主地。它不属于

任何国家所有0; /第三,主观上的必要条件是国

家必须做出领有的意思表示 0。º 其中的关键是

第二个条件。

即便根据日本法学界的权威解释,日本对

钓鱼岛的占有也不具备 /先占 0的第二、第三个

必要条件。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知钓鱼岛属于

中国,连象征性的领土编入行动都未采取,只是

偷窥偷查而非发现钓鱼岛, 所以根本谈不上

先占。

依据 /先占 0原则,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是

确定无疑的。 /先占 0原则是裁定国家间领土争

端的传统国际法原则之一。 /先占 0原则的具体

规定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所变化。 18世纪以

前,国家只要 /发现0无主地即可取得其主权,宣

布占有。 18世纪中期以后,国际法上要求 /无主

地先占 0必须是实际占有,应具备以下要件:一

是占领国有占领的意思表示,具体表现为正式

宣告并通知他国;二是占领国适当地行使了其

主权,具体表现为占领的行动及采取驻军、升

旗、划界等措施。

依据 /先占 0原则判断钓鱼群岛的主权归

属,首先可根据国际法中的 /时际法 0»原则来确

定,即,对于取得无主地的主权而言,应依据权

利发生时的国际法适用原则来认定。根据 /时

际法 0原则,钓鱼岛主权的产生应适用当时有效

实行的国际法规则来判断。中国早在 1372年

杨载出使琉球时就已发现钓鱼岛,在 14) 15世

纪便最先发现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,并公诸

于世。根据当时国际法上的 /发现 0即占有的

/先占 0原则,钓鱼群岛在 15世纪即成为中国

领土。

即便在 1895年日本通过战争窃取钓鱼岛

之前,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也同样适用于 18

世纪发展变化后的国际法 /先占 0原则。即, 中

国自 15世纪拥有钓鱼群岛主权起的 300多年

间,明清两朝都将钓鱼岛列入本国疆域和海上

防区。从国际法的角度看,直至 1895年被日本

窃取之前,中国对钓鱼群岛的主权一直有效存

续,而这种领土主权存续的中断,是由于中日甲

午战争期间日本明治政府的窃取行为,以及战

后不平等的 5马关条约 6造成的。

关于钓鱼岛 /实效占有 0的法律解释也是十

分重要的。据日本 5国际法词典 6解释, /对于实

效占有,有两种解释:一种解释是要从物质上加

以占有,即要实际使用和定居在上面;另一种观

点是要从社会上加以占有,即要对该地区确立

统治权。本世纪 (注: 20世纪 )国际裁判的判

例,都支持后一种观点, 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

的。0因此, /哪怕是无人岛,只要通过军舰或官

船进行定期巡逻,用这种方法使国家职能达到

该地,就可构成对该地的先占。对完成先占来

说,有实效的占有所需要的程度并不是绝对的,

由于土地的地理状况和居民人口密度不同, 其

分寸也不一样 0。¼ 这恰恰证明,即便按日本国

内的法学权威解释,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也是

具有足够的国际法依据的。

众所周知 ,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具备

人类长期居住的条件 , 至今仍是无人岛。因

此,关于钓鱼岛的 /实效占有 0应当以 /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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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德 ]奥本海著、[英 ]劳特派特修订,王铁崖、陈体强译:

5奥本海国际法 6上卷第二分册 (中译本 ) , 商务印书馆, 1972年

版,第 74、75页。

[日 ]日本国际法学会: 5国际法辞典 6中译本,世界知识

出版社, 1985年版,第 279页。

/时际法 0原则是在 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由仲

裁员休伯首创的,指 /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其同时存在的法

律,而不是根据有关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有效法律来予

以判断0。

同º。



加以占有 0为依据。同时, 大量史实证明, 早

在明代, 钓鱼岛列岛就被划入中国的海上防

区和行政管辖范围 ,根本不是国际法上的无

主地。

312 日本窃取钓鱼岛理应依法归还中国

/二战 0后,决定中日领土问题的国际法基

本文件是 1943年的 5开罗宣言 6和 1945年的

5波茨坦公告 6。 5开罗宣言 6明确规定: /日本

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,例如满洲、台湾、澎湖群

岛等,归还中华民国 (当时的中国国号 ) ) ) 笔者

注 )。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和贪欲所获

取之所有土地。0 5波茨坦公告 6第八条规定:

/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,而日本之主权必将

限于本州、北海道、九州、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

他小岛之内。0¹

1945年 9月 2日公布的日本投降书明确表

示, /天皇、日本政府及其继任者,承约切实履行

5波茨坦公告 6的条款 0。º 同一天昭和天皇发

表诚实履行投降之诏书,命令日本臣民接受 5波

茨坦公告 6所列一切条款。

日本宪法第九十八条规定 : / ( 1 )本宪法

为国家的最高法规 ,与本宪法条款相违反的

法律、命令、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的

全部或一部 ,一律无效。 ( 2 )日本国缔结的条

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 ,必须诚实遵守之。0

日本既然已接受 5波茨坦公告 6, 钓鱼岛等岛

屿连同台湾一起在法理上应归还中国才顺理

成章。

日本政府主张: /该列岛历史上一直是我国

领土西南诸岛的组成部分,不包括在根据明治

28年生效的下关条约 (马关条约 )接受割让的

台湾及澎湖诸岛之内。0»然而,日方没有证据证

明前半句话,因为日本秘密占据中国的钓鱼岛

距 5马关条约 6签署只有 3个多月。关于 5马关

条约 6第二条规定,中国割让 /台湾全岛及所有

附属各岛屿 0, ¼钓鱼岛列岛便包括在其中,只不

过未等 5马关条约 6签署便被日本所窃取,而且

和花瓶屿等其他台湾附属岛屿一样未在条约中

一一列举而已。

313 美日 5旧金山和约 6无权决定钓鱼岛主权

归属

  日本政府强调: /尖阁列岛也未包括在根据

5旧金山和约 6第二条日本放弃的领土之中,而

是根据第三条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国

的行政管理之下, 包括在根据去年 ( 1971年 ) 6

月 17日签署的日美有关琉球诸岛及大东岛协

定归还我国施政权的地域之中。0 美国将托管

地区交给日本后,其自然是日本的领土。外务

省认为, /尖阁诸岛包含在根据 5旧金山和约 6第

三条由美国施政的地区,中国并未对这一事实

提出任何异议, 这表明中国并没有认为尖阁诸

岛为台湾的一部分 0, /只是到 1970年后半期,

东海大陆架石油开发动向浮出水面后,才首次

提出尖阁诸岛领有权问题 0。½

这显然不符合法理和事实。首先,中国的

领土不能由日美相关条约或协议来决定。美

国根本无权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转交日本。其

次, 5旧金山和约 6草案刚一出笼,当时的中国

外长周恩来便发表声明指出 : /如果没有中华

人民共和国的参加,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,

中国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,因而也是无

效的。0他特别强调, 台湾及澎湖列岛 /业已依

照开罗宣言决定归还中国 0,明确反对美国要

求重新决定台湾归属及所谓托管琉球。¾ 再

次,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承认:国务院的立

场是,有关钓鱼台列屿美国权利的唯一来源是

5旧金山和约 6,而据此约美国只获得行政权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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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绳祖、何春超、吴世民编选: 5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 6

( 17世纪中叶 ) 1945年 ) ,法律出版社, 1988年版,第 859、876页。

田桓主编,孙平化、肖向前、王效贤监修: 5战后中日关系

文献集 1945- 19706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6年版,第 15- 16

页。

[日 ] 1972年 3月 8日 /外务省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

的基本见解 0,日本外务省中国课 (处 )监修: 5日中关系基本资料

集 1970) 19926,东京财团法人霞山会发行, 1993年 11月 20日,

第 73页。

同¹,第 290页。

同»。

/周恩来外长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

声明 0, 5国际条约集 ( 1950) 1952) 6, 世界知识出版社, 1961年

版,第 362- 368页。



而非主权;美国移交行政权给日本, 既不构成

主权的转移, 也不影响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要

求。¹ 另外 , 1952年日本政府就 5旧金山和约 6

第三条的地理概念所做解释为 , /历史上的北

纬 29度以南的西南群岛, 大体是指旧琉球王

的势力所及范围 0, º而旧琉球王从未把钓鱼岛

列岛作为琉球的一部分,所以仅按经纬度划定

领土或国界是行不通的。

如上所述 ,迄今美国的立场是钓鱼岛主权

归属未定。日本政府企图以 1971年 6月 5日

美归还冲绳协议 6作为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

据,更是一厢情愿,根本站不住脚。直到 2010

年 8月 16日,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就钓

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时仍旧表示 : /美国的政策

是长期的,从未改变。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

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。我们期待各方通过和

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。0»

314 /时效取得 0原则不适用钓鱼岛归属问题

日本一些人认为 ,若能长期实际控制 /尖

阁列岛 0,便可依据 /时效取得 0之说对该岛拥

有主权。但据日本 5国际法辞典 6解释 ,取得时

效 ( prescription)的必要条件是:第一,所占有和

统治的领土不是无主地,而是别国的领土。第

二,占有和统治必须持续相当时期。第三,占

有和统治必须是不中断的。外交的有效抗议

(包括断交、限制贸易等有实际效果的报复性

措施 )或把争端提交国际机构解决 ,将引起时

效的中断。第四,占有和统治必须是安稳而公

开进行的。第五,要以主权者的权利根据行使

主权。¼

日本迄今一直以 /尖阁列岛 0是无主地为

由,证明其 /先占 0 ( occupation )的 /合法性 0,故

不能同时援引 /时效取得 0原则。另外,日本若

援引 /时效取得 0原则,不能不考虑俄罗斯和韩

国已分别对日俄有争议的 /北方四岛 0和日韩有

争议的 /独岛 0长期实际控制的现实。否则,日

本在同邻国的领土争议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

境地。

四、中国从未承认 /尖阁列岛 0,也不

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

  日本有人认为,有证据说明中国 /曾承认尖

阁列岛属于日本 0。这纯粹是无稽之谈。

411 1945年之前所谓中华民国领事的 /感谢状 0

说明不足为据

  1920年 5月 20日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冯

冕因救援中国渔民给冲绳县石垣村发布 /感谢

状 0。全文内容是: /中华民国八年冬,福建省惠

安县渔民郭和顺等三十一人遭风遇难漂泊至日

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内和洋岛, 承

日本帝国八重山郡石垣村雇玉代势孙伴君热心

救护使得生还,故国洵属救灾恤邻当仁不让,深

堪感佩,特赠斯状以表谢忱。0½日本有人称, 这

具有 /一级史料的价值 0。¾

据日本冲绳县的 5琉球新报 6报道称, 2010

年 11月又发现了当时中国政府赠给石垣村

(现石垣市 )村长的丰川善佐 ( 1863) 1937年 )

的感谢状 ,其与石垣市立八重山博物馆保存有

中方赠给另一人的感谢状内容相同 ,证明了中

方曾正式承认尖阁诸岛为日本的固有领土,是

珍贵的史料。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 2010年 11

月 2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: /出现了新的历史证

据。将把尖阁作为石垣市的行政区域坚守下

去。0¿

其实,只要对历史事实稍加分析,任何人都

会得出一个结论:这些所谓 /感谢状 0不足为据。

83第 3期  刘江永: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

¹

º

»

¼

½

¾

¿

明报出版社编辑部编: 5钓鱼台 ) ) ) 中国的领土 6, 香港

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, 1996年版,第 142页。

郑海麟著: 5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 6,香港明报
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99 7年版, 第 154、155页。

5环球时报 6, 2010年 8月 18日。

[日 ]日本国际法学会: 5国际法辞典 6中译本,世界知识

出版社, 1985年版,第 373、374页。

[日 ]惠忠久著: 5尖阁诸岛 (鱼钓岛 )写真、资料集 6,尖阁
诸岛防卫协会,平成 8年 ( 1996年 ) 10月 28日发行,第 117页。日

文原注: /和洋岛 0系 /鱼钓岛别称 0。文中标点系笔者所加。

[日 ] 5产经新闻 6, 1996年 9月 23日。

[日 ]共同社 11月 29日电, 转引自日本冲绳县的5琉球

新报 6报道。



因为早在 1895年日本便通过不平等的 5马关条

约 6霸占了中国的台湾省,并在此前先行窃取了

钓鱼岛,而钓鱼岛又是台湾的附属岛屿,这种状

态一直持续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。因此,在

这期间的 /感谢状 0中所述内容,充其量只能反

映出当时一些人对日本占据钓鱼岛并将其纳入

冲绳县的一种认识,而根本不能用它来证明钓

鱼岛是日本的 /固有领土 0。

412 1958年版中国 5世界地图集 6为依据不

足取

  日本有人指出,中国 1958年出版的 5世界

地图集 6日本版图中按日语写有 /尖阁诸岛 0,并

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对待。经笔者查证, 此

类地图集均注明系根据抗战前 5申报 6地图绘

制。而这一时期 5申报 6出版的地图,充其量只

能反映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把钓鱼岛划归琉球管

辖的历史侧面,不足以证明历史的全貌,更不能

作为在正常情况下辨明领土主权归属的依据。

另外, 1956年中国地图出版社根据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地图绘制的 5世界分国图 6中,日本领土中

根本没有所谓 /尖阁诸岛 0。

413 1953年 5人民日报 6一篇 5资料 6中的疏失

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立场

  日本一些人指出 , 5人民日报 6 1953年 1

月 8日发表 5琉球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 6

一文曾把 /尖阁诸岛 0包括在琉球群岛之中。

经查原文,该文很像是一篇编译自日文材料的

文章,没有作者署名而只注明 /资料 0二字。该

文中把冲绳的嘉手纳音译为 /卡台那 0,并用括

号加注 (译音 )即是证明。这或许是当时领土

观念比较薄弱的编辑人员的疏失,但显然不能

代表 5人民日报 6社的观点,更不能代表中国政

府的立场。

目前,日本一些政要坚称 ,钓鱼岛 /是日本

固有领土,不存在领土问题 0。然而,同样的话

中方也可以说。正因为中日双方都坚持对钓

鱼岛拥有主权,所以中日之间的领土争议是客

观存在。当然,包括美国在内, 国际社会普遍

希望中日两国根据国际法 ,通过和平谈判解决

争议。

414 中日为实现邦交正常化曾就约定 /搁置争

议 0达成政治默契

 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领土之争由来已久,但

是并没有因此影响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

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,也没有妨碍两国关系的

发展。这是由于中日两国政府曾就搁置敏感

的局部领土争议, 维护和增进两国关系大局,

达成过政治默契。而钓鱼岛争议与中日关系

出现恶性循环的逻辑起点则是日方否认双方

曾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。

早在 1972年 7月 28日,周恩来总理会见日

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便提出: 邦交正常

化没必要涉及钓鱼岛问题。据日方会议记录和

竹入义胜本人回忆,周总理当时表示: /对这个

问题不感兴趣,由于石油问题,历史学者认为是

问题,日本的井上清先生就关心此事,这个问题

不必看得太重。0¹ /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,

我方也不可能改变看法。0 /提出这个问题就没

完了,只能引起相互碰撞而不会有任何结果。

还是搁置起来,留给以后有智慧的人吧。0 /因为

那附近发现了石油,所以闹起来了,可以共同开

发嘛。0º

1972年 9月 27日,田中角荣首相与周恩

来总理会谈时主动问及对 /尖阁列岛 0怎么看。

周总理表示,这次不想谈这个问题。现在谈这

个问题不好。中日双方在回避钓鱼岛主权争

议的情况下实现了邦交正常化。当时大平正

芳外相的态度是, /对方 (中方 )不说,我方也不

必提 0,即默认两国可以搁置这一争议实现邦

交正常化。事后,大平正芳作为自民党干事长,

曾在自民党总务会上作出明确说明: /作为外

相在中国逗留了一周,领土问题没有被提出。

日中双方都没有提出领土问题。我认为这是

正确的。0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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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中邦交正常化、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 6,东京岩波书店,

2003年版,第 20页。

同¹,第 204页。

日本5产经新闻 6, 1978年 4月 15日。



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双方再度搁置

领土争议。 1974年 10月 3日 ,邓小平副总理

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、日中文化交流协

会代表团时 ,首次向日方提出 ,为早日缔结中

日和平友好条约, 还是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

为好。

1978年 8月 6日,福田赳夫首相向即将访

华的园田直外相做指示中提到: /关于尖阁诸岛

问题,该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,鉴于现今实质上

处于我国的管辖之下的事实,我方要坚持这一

观点。0¹1978年 8月 10日,双方条约谈判基本

达成共识后,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园田直外相时,

双方谈到钓鱼岛问题时重申,这种问题可以把

它放一放,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解决的办法,我

们的下一代,再下一代总会找到办法解决的。º

当时,作为园田直外相秘书在座的渡边亮次郎

证明,会谈时的气氛很难反对搁置争议的建议,

园田外相只有保持沉默。

1978年 8月 12日,中日两国搁置钓鱼岛

争议缔结了 5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6。其中第一

条规定 : /缔约双方确认 ,在相互关系中, 用和

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,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

胁。0

邓小平副总理 1978年 10月 25日结束访

日时表示 : /在邦交正常化时 ,双方约定不涉

及这个问题。这次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, 也

同样就不涉及这个问题达成一致 0, /可以将

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0。» 邓小平当时提

出: /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

权争议,共同开发。共同开发无非是那个岛

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 ,可以合资经营嘛 ,共

同得利嘛。0¼邓小平考虑的是不用战争手段

而用和平方式,来解决这类国际争端,稳定国

际局势。他强调 , /这样的问题 ,要从尊重现

实出发, 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0。½ 这充分体

现出邓小平从战略互惠的高度处理中日之间

领土争议的务实精神。

然而, 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修建

灯塔曾导致中日关系恶化。时任中国驻日大使

徐敦信曾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,指出日方有

违双方同意 /暂时搁置争议 0的共识。时任日本

外务事务次官林贞行则答道: /尖阁诸岛是日本

的固有领土。日本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

理。0¾时任日本外相池田行彦也宣称, 同中国

/不存在领土争议 0。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一

次。结果导致日本右翼势力更加嚣张。 1997年

5月,日本众议员西村真悟等人非法登上钓鱼

岛,遭到中方强烈抗议。其国际背景是,冷战后

日美同盟完成了重新定义,日本得到美国支持

后有恃无恐。

五、结束语

中日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问题,有其独特的

历史背景。但不容否认的是: 钓鱼岛自古以来

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是关涉我领土完整和海

上安全的重要利益。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, 那

就是日本非法地侵犯并企图霸占钓鱼岛。这无

论从国际法还是从国际道义都是无可立足的。

当然,钓鱼岛问题的妥善解决,是建立在深刻洞

析这一事件的历史因素及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博

弈基础之上的。

责任编辑  薛迎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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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日 ]福田赳夫著, 谢秦译, 王柯审校: 5回顾九十年 ) ) )

福田赳夫回忆录 6,东方出版社, 2008年版,第 19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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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the Sino2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the Sovereignty of Diao2yu Isand

L IU Jiangyong
1

(11Tsinghua University, B eijing 100084, China )

Abstract: D iao- yu Island is h istor ically territory o fCh ina. Problem o fD iao- yu Island betw een Ch ina and Ja2
pan is a left- over o f Jaw u Zhan- zheng( 1894- 1895) ; is a problem o f controversy over the sovereignty o f the

Islands and Sea- areas resulting from the flagrant intervent ion on the part o fU. S. A. a fter the SecondW orld

W ar; and is alsow hat re lated to national resources prob lem o fTaiw an and such likes liable to affect S ino- Japa2
nese re lation as awhole as the Chinese say ing goes: / Pull a slight hairmay move thew ho le body. 0To appropri2

ately dea lw ith the sensitive problem and tomake the Sino- Japanese relat ion develop soundly, w e are requ ired

first o f a ll to get acqua inted w ith the true h istory of the sovereignty o fD iao- yu Island and the correct inter re la2
tion o f internat iona l law. Furthermore, th is paperm akes necessary explanation and clarif ication o f certain prob2

lems liable to bem isunderstood.

Key words: D iao- yu Island; Controversy over the sovere ignty; Sino- Japanese relation; Japanese diplomacy;

internat iona l la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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